附件1：

浙江省优秀工程造价从业人员评选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提升我省工程造价行业从业人员执业能力和专业技术水平，充分调动工程造价从业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先进示范作用，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评选活动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第三条  评选活动每两年进行一次，每次评选优秀造价工程师100 名，优秀造价员 200名。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四条  浙江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和浙江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负责本省优秀工程造价从业人员评选工作，各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和造价管理协会负责本地区优秀工程造价从业人员的初审和推荐工作，组织具体实施。

第五条  评优工作由省造价管理总站和省造价管理协会联合成立评优考核专家小组负责审查评定。

第六条  评优考核专家小组成员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从事工程造价管理工作满8年且具有高级职称或者同等专业水平；

（二）熟悉工程造价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规章制度；

（三）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清正廉洁，恪尽职守，坚持原则。

第三章  评选条件

    第七条  取得全国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或全国建设工程造价员证书满五年，年龄不超过60周岁的工程造价从业人员，均可自愿参加浙江省优秀工程造价从业人员的评选。   

　　第八条 参评人员还应符合以下条件：

1、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行业管理规定，恪守职业道德，社会信誉良好，严于律已，廉洁自律，诚实守信，自觉抵制腐败行为，无不良行为记录或已查实的投诉事项；

2、在工程造价业务工作和专业理论研究中具有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能熟练掌握和正确执行工程造价计价标准与计价办法，工作业绩突出，完成的工程造价项目反馈意见良好。

3、善于积累造价资料，积极参加工程造价管理机构组织的工程造价计价依据的编制、基础资料的收集、测算工作，为本行业工程造价的改革与发展献计献策。

4、积极参加工程造价行业协会组织的造价计价研究、理论探索、论文撰写等活动，及时反映造价从业人员的意见和建议，不断解决工程造价业务中的实际问题。     

第四章  评选程序

　　第九条  符合评选条件的工程造价从业人员，根据评选要求准备相应申报资料，向所在地市级造价管理机构（造价管理协会）申报，省属单位的工程造价从业人员直接向省造价管理协会申报；

　　第十条  各市成立初审小组，对申请参加评选的从业人员的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并根据情况进行量化考核；对有需要的项目可在初评的基础上对项目的委托单位和第三方进行社会诚信、职业道德、执业质量、合同履行情况等方面社会调查。

　　根据初审情况，各市确定初评推荐名单，在规定时间前上报。

　　第十一条  省造价管理总站和省造价管理协会联合组成评优考核专家小组，对各市推荐的从业人员申报材料依据评选条件进行审查，综合各类条件进行评选，确定优秀工程造价从业人员初步名单。

　　经评选确定的优秀工程造价从业人员初步名单在浙江造价信息网（www.zjzj.net）和省造价协会信息网（www.zjzjxh.com）上公示10天，公示期满无投诉或无异议的，向社会公布最终评选结果。

　　凡被评选出的优秀工程造价师（员）将授予“浙江省优秀造价工程师”或“浙江省优秀造价员”荣誉称号，颁发证书，同时记入诚信档案，并在省级有关媒体上予以通报表彰。

第五章  申报材料

　  第十二条  申报优秀工程造价从业人员应提供如下资料：

　　1、《浙江省优秀工程造价从业人员申报表》一式叁份；

2、个人完成造价业务项目汇总表；

3、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或造价员资格证书（复印件）；

    4、学历证书、职称证书（复印件）；

5、近两年完成的典型工程经济指标两个；

6、近两年发表的论著及获得的荣誉证书等（复印件）。

注：凡复印件均需提供原件进行核对。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参加评优的申报资料必须真实有效，如发现申报材料失实，取消其评选资格，严重失实的将给予通报批评。 

    第十四条  工程造价从业人员通过评审取得“浙江省优秀工程造价从业人员”称号后，主管部门收到其在评审期内不良行为的投诉并核查属实，将取消其“浙江省优秀工程造价从业人员”称号，二年内不得参加评优。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浙江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负责解释。

浙江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

浙江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

二○一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